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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嘉義電信局」調查研究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章 前言 

 

「原嘉義電信局」原為日治時期「嘉義電話交換室」位於嘉義市元町 6 丁目

今門牌地址位於嘉義市東區府路里 6 鄰光彩街 269 號，「原嘉義電信局」建築面積

為 490.874 坪1。日治時期為改善電話通信效率及品質，而更新裝設自動電話交換

機設備，在此計畫下當時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將原址嘉義女子公學校預定

地，劃設為嘉義郵局及嘉義電話交換室用地，主體建築於 1938 年（昭和 13 年）2

月 20 日開工，1939 年（昭和 14 年）9 月 15 日竣工2。 

1930 年代歐美現代建築蓬勃發展並影響當時日本建築師對於日本建築未來的

走向，「原嘉義電信局」原始設計建築師鈴置良一，其設計手法以形隨機能的建築

量體組成，簡潔建築外觀與水平流線型的特色，為日治時期現代建築主義的代表

之一。因其見證嘉義市區在電信設施上的先驅地位，並具產業歷史、建築與文化

意義，故於民國 93年 11月 1日登錄為嘉義市歷史建築（府授文資字第 0930203855

號）。3
 

在日治時期歷史建築中，「原嘉義電信局」之現代設計風格型式，非紀念性象

徵意義建築，對於日人專制殖民政策下的台灣而言，是難得的現代設計代表作，

可以台灣重要文化資產。然而從 1938 年開始興建後至今，因時空環境演變及使用

需求等因素，使原有空間機能無法適用現在需求，造成「原嘉義電信局」現階段

使用功能不彰。 

本調查研究透過文獻史料蒐集，建築物歷史沿革考證及現況各項調查分析，

以「修復」及「再利用」的策略，為「原嘉義電信局」延續建築生命週期，開創

建築再造功能，藉此使嘉義市歷史建築文化資產得以活化利用，強化嘉義都市文

化意象。 

 

 

 

 

 

 

 

 

 

 

                                                 
1
 參見台灣建築會 1939＜台灣建築會誌第 12 輯第 2 號＞p179，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台北 

2
 參見同註 1，p179 

3
 參見嘉義市文化局 2004＜嘉義市歷史建築登錄＞府授文資字第 0930203855 號 

 

 

 

 
【照片 1-1】臺灣光復初年原嘉義電信局照片 【照片 1-2】原嘉義電信局現況照片(2008 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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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範圍、內容、方法 

 

  一、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為嘉義市歷史建築「原嘉義電信局」（門牌地址：嘉義市東區府路里

六鄰光彩街 269 號）。建築基地處於文化路、蘭井街、光彩街及興中街所圍塑之街 

廓內。其東側為中華電信現行營業所（出入口位於興中街與光彩街交叉口），西側

為中華郵政支局（亦為歷史建築，設計者為鈴置良一，主要出入口位於文化路上，

次要出入口位於光彩街上）。 

 

 

 

 

 

 

              

 

 

 

 

 

 

 

二、工作內容 

     

依合約內容，本次調查研究內容概略包含下列事項： 

（一）文獻史料之蒐集及修復沿革考證。 

    （二）現況調查，包括環境、結構、構造與設備、損壞狀況等調查及破

壞鑑定。 

（三）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 

     （四）必要之考古調查、發掘研究。 

    （五）傳統匠師技藝及材料分析調查。 

    （六）修復原則、方法之研擬及初步修復概算預估。 

    （七）按比例之平面、立面、剖面、大樣等必要現況測繪及圖說製作。 

    （八）再利用及經營管理計畫。 

    （九）其他相關事項。 

 

 

【照片 1-3】2007 年「原嘉義電信局」所屬街廓航照圖 

 

 



 

 1-3 

「原嘉義電信局」調查研究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節 調查研究人員編組及簡介 

 

職稱 姓名／簡歷 於本研究計畫內所擔任之具體工作 

計劃主持人 沈芷蓀 

沈芷蓀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

師 

國立成功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兼任副教授 

(1)研究工作進度之掌控及監督 

(2)調查工作規劃 

協同主持人 李俊華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博士研究 

(1)相關文獻來源的蒐集及提供 

(2)報告書之撰寫及各章節彙整 

(3)現況調查分析及修復計畫之建議 

研究員 林國彥 

建築師高考及格 

成功大學建築系學士 

(1)現況調查 

(2)資料分析及整理 

(3)報告書之撰寫 

研究員 林靜怡 

逢甲大學建築系學士 

(1)現況調查分析及修復計畫之研擬 

(2)報告書之撰寫 

研究助理 陳佩幸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1)現況測繪調查 

(2)報告書之撰寫 

研究助理 曹修銘 

德國斯圖加特大學建築碩士 

(1)現況測繪調查 

(2)報告書之協助編撰  

 

 

 

 

 

 

 

 

 

 

 

 

 

 

 

 

【表 1-1】 調查人員編組及簡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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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計畫進度表 

   

一、研究流程 

 

 

 

 

初步蒐集資料，確
立調查規劃方向 

建築現場調查 文獻資料蒐集 

資料整理、分析與測繪圖面數位

化 

文字檔案 

圖像檔案 

 
其他 

相關研究計畫
書的收集 

期中簡報提出 
審查委員審核 

再利用規畫確認 保存修復計畫確認 

通過 

不通過 

報告書成果撰寫 

期未簡報提出 
審查委員審核 

通過 

修改、完稿付梓 

不通過 

【圖 1-1】研究流程圖 

工法材料調查 

建築損害調查 

建築痕跡調查 

結構狀況調查 

其他調查 

建築現場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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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計畫進度表 

 

 

 

 

 

 

 

 

 

 

 

 

 

訂立契約日 

研究報告書 

提報期中報告書 

期中報告審查會 

提報期末報告書 

期末報告審查會 

調查成果報告書 

(96/11/16) 

簽約之翌日起40日曆天(97/01/03) 

簽約之翌日起125日曆天(97/04/21) 

期中報告審查通過甲方發文之翌日起60日曆天 
，未通過則修正之（三次為限／發文後20日內） 

(97/04/14) 

期末報告審查通過甲方發文之翌日起25日曆天 
，未通過則修正之（三次為限／發文後20日內） 

(97/08/18) 

【圖 1-2】計畫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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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建築物調查方法 

 

一、建築物與環境觀察 

 

    建築物與環境的觀察是藉由照相攝影、實地測繪，以及建築物的構造式樣、

修改痕跡、部材的分佈與構成等調查與紀錄、分析，所作的基本調查方法。藉著

建築物與其環境的基本觀察，從實地實物的調查中釐清各部分的現況與其中變遷

的差異。本研究計劃以嘉義市位於光彩街、蘭井街、文化路上之原嘉義電信局建

築物主體為對象，其基地土地所有權屬於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目前為嘉

義營業處管理，因鄰近嘉義郵局未來在規劃再利用時可以一併考量運用，目前針

對環境觀察有以下方式： 

 

（一）拍照記錄方式 

 

    拍照攝影的目的在於忠實地記錄歷史建築的現況，包括其樣式、構材、破壞

等資訊。記錄方式必須計劃性地，由大而小、由整體至細部，由外部大環境開始

拍攝記錄，而後對建築配置、建築外觀、內部各空間，最後各空間內之天花、地

板、牆面、設備、門窗、燈具、傢俱、及各處線腳收邊等細部，對建築物之內外

觀加以詳實記錄，以建立調查目標之完整靜態影像資料。另外亦需針對修繕、破

壞等各處痕跡另立項目加以記錄。 

    拍照拍攝重點應在最短時間內，以最少的張數、良好清楚的構圖將建築物的

現況記錄下來，因為在任何時間所做的攝影記錄均有其唯一性，而在修復工程進

行後，亦需要藉由這些照片來判斷建築物之價值，並檢討修復方針之正確與否。 

 

（二）現場測繪方式 

 

    現場測繪是目前調查與分析建築物最基本也最有效的方式，透過現場各空

間、構件之實測與繪圖記錄的方式，將三度空間的建築物以建築圖學的方式轉換

成容易記錄、保存，及閱讀的二度空間圖面。其目的在瞭解建築物的空間及尺寸，

並將現況記錄保存。現場測繪的方式為先以鉛筆於方格圖紙上描繪調查目標之平

面、立面、剖面，以及可表現調查目標特色之各細部大樣等詳細建築圖面；同時

於現場繪製建築圖面時，以透視圖將建築各處所見之各種修繕、破壞痕跡，以及

結構接點、建築細部等單向建築圖無法清楚表達之建築現場加以分析其原因、原

理並詳實記錄。圖面記錄完成後便以三人為一組，來釐米為測量單位，以三角測

量方式實際丈量現場尺寸，並記錄圖面上。最後以電腦繪圖軟體將現況記錄轉換

為數位資料。完稿後之建築數位圖面便可作為日後分析建築式樣、修繕歷史、破

壞狀況、結構行為等各項調查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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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史料的蒐集 

       

 

二、文獻史料的收集 

 

在歷史建築調查過程中，不僅需要建立建築物現況之調查及記錄，同時也要

調查與建築物相關之文獻史料來瞭解建築物之興建背景、外觀變遷等歷史過程，

期與現場調查之資料相互比對，使調查對象有更深入的認識。 

如此提出歷史建築再利用及修復方針時才能正確的分析特色及未來再利用價

值，並創造地區文化特色及產業經濟價值。歷史建築文獻史料的蒐集可分為兩個

層級： 

（一）為與建築物直接相關之建築圖面、式樣書、預算書、公文檔案、歷史照片 

      等。 

（二）與建築、都市背景相關之建築設計者、施工者、組織沿革、市區改正資料 

      等背景資料。同時又可依建築物落成年代分為建築營建至落成前，與落成 

      後歷年增改修繕之相關史料。  

    因此本研究調查主要針對日治時期史料如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台灣建築會

誌、相關日治時期嘉義地圖、航照圖、地籍圖、中華電信公司相關營繕檔案等，

藉此瞭解當時基地狀況、周邊環境、建物樓層、構造、屋頂形式、建坪之變革資

料。作為現場調查之背景資料。 

 

 

 

 

 

 

 

   

三、舊照片之蒐集 

 

 

  

 
【圖 1-3】原嘉義電信局建物現況測繪圖（本研究整理， 2008） 【圖 1-4】原嘉義電信局建物現況測繪圖（本研究整理 ， 2008） 

【圖 1-6】1937 嘉義郵便局及電話交換室第二原圖 

         （中華電信嘉義營業處提供，2000） 

【圖 1-5】1937 嘉義郵便局及電話交換室第二原圖 

        （中華電信嘉義營業處提供，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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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舊照片之收集 

    舊照片之蒐集對於近代建築的修復佔有極重要的效果，利用舊照片與文獻

資料比對，可分析出不同年代的外貌與空間變遷。建築物依其性質與重要性不

同，在舊照片的蒐集上常會有不同的成果。通常在建築物的建造過程會有營造

業者所拍攝的施工照片，建築物落成時也常拍照紀念，而官方建築需拍攝整套

的竣工相片以呈報上級。若是公共性建築物則常會有活動舉辦時的紀錄照片，

或是來訪者所留下的紀念相片，若屬於地標性的建築物或是殖民地台灣的代表

性建築也會成為明信片或旅遊導覽手冊、紀念寫真帖的拍照對象。 

 

 

 

 

 

 

 

 

 

 

    主要蒐集原嘉義電信局舊照片可分為幾類，第一類為落成不久的建築物外觀

照片，第二類為光復初期及目前現況照片，此兩類照片對於原嘉義電信局外觀的

復原及研究有相當大的幫助，可以了解初期立面細部裝飾、燈具、周圍環境等的

原貌。第三類則室內辦公活動的照片，此部份照片則可了解室內空間之用法、門

窗開口位置及室內地坪鋪面、燈具、設備原貌。 

 

四、類似案例比較 

    因原嘉義電信局之設計建築師鈴置良一在日治時期台灣期間長達 13年擔任交

通局遞信部技師，從其他相關建築案例如基隆港合同廳舍（今：基隆港務大樓）、

台北電化局（今：中華電信台北分公司）、民雄放送所（民雄廣播電台）及相關圖

面史料，可以借助了解原嘉義電信局之類似案例之建築風格、建築構造形式、室

內空間設備、建築興建費用等，藉此了解嘉義電信局之建築特色。 

 

 

 

 

 

 

 

  

 
【照片 1-4】1960 年代嘉義電信局員工活動情

況（中華電信嘉義營業處提供，2000） 

【圖 1-7】鈴置良一設計之基隆港合同廳舍梁柱配筋斷

面第二原圖（基隆港合同廳舍工事設計書，1930） 

【圖 1-8】鈴置良一設計之基隆港合同廳舍基礎配筋

斷面第二原圖（基隆港合同廳舍工事設計書，1930） 

【照片 1-5】1960 年代嘉義電信局員工活動情

況（中華電信嘉義營業處提供，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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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建築物調查內容 

 

一、基礎性調查 

 

    歷史建築之基礎性調查為透過拍照攝影、現場實測與繪製圖面等記錄方式， 

從建築物中獲取相關的基本知識。現場調查為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透過對環 

境及建築物的攝影及實地測繪，進而瞭解建築物的構造式樣、修繕痕跡、構材的 

分佈與組織。同時與歷史調查所得之背景資料相互比對，瞭解建築與環境之歷史 

脈落與社會背景；當時之營造技術與建材構造；以及因應時代變遷而對建築體 

進行之增修改建工程等調查目標建築特色。 

       

    由於近代建築的學術研究雖在近年來蓬勃發展，但尚處於發展初步之階段， 

同時許多近代建築均有其獨特之式樣及構造方式，在歷史建築的修復上仍無法以 

其他歷史建築的修復知識直接套用，加以原嘉義電信局原始資料有限，基礎性調

查便顯得十分重要。同時，在歷史建築因經過長久使用及風、雨、地震，及植物

等自然力影響下對建築構造體所造成之各處破壞，亦需要基礎性調查，所得之實

測各向圖面作為記錄破壞方式、位置、範圖、大小之基礎底圖。 

     

    透過全面性之調查瞭解歷史建築之一切基礎資料，並結合文獻史料所得之資

訊，加上瞭解對構造體破壞之原因，便能完全瞭解所調查歷史建築之特色及作為

未來再利用及修復工程之依循。 

 

 

二、破損調查 

 

    破損調查必須紀錄建築物各破損的位置、破損的程度、範圍、特徵等；並分

析其產生破壞之原因，使經年累月的老化朽壞，亦或是原設計上的缺陷，是動植

物等生物性因素或人為所產生的破損，甚或是地震等自然力之因。而破損的範圍

及強度是否危及建築物結構安全，是否有經常性的破損歷經多次整修仍未解決，

或是使用及管理上之故而造成破壞等。釐清建築物損壞的範圍及成因，以便在修

復建議或結構補強策略之中提出解決及預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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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痕跡調查 

 

    歷史建築的保存不僅是保存其外在的式樣風貌，更是為了保存歷史所刻印在

歷史建築上之各項痕跡，如當時之設計觀念、營建技術、建材通路，甚至當時之

生活方式、審美觀等社會狀況。因此對於歷史所刻印在古蹟上之各項痕跡，如歷

年之修繕、各種外力之破壞；以及構材上足以反映當時社會狀況之各種痕跡，如

供應廠商名稱、落成記錄等，亦應仔細加以記錄。同時，對於隱含於建築表面下

的痕跡亦需要以不破壞建築體及其歷史真實性的原則下，進行初步的調查，如局

部表面塗裝（油漆）之磨除、透過破壞位置觀察建築結構、材料之構成等。藉由

適當之平面、透視圖面、攝影及文字描述，記錄建築物上之各項歷史痕跡。 

 

    痕跡調查時需仔細觀察分析、理解建築物各構件之狀況與結構關係，並深入

瞭解此歷史痕跡產生之原因，為空間配置不當而在落成後進行增修改建工程，或

是結構上先天性之缺陷而在建築體易受外力之破壞，亦或是施工、構材不良而成

日後必須經常修繕。瞭解痕跡產生原因後，便可思索研擬歷史建築修復時之補救

方式。 

 

 

四、建築式樣調查 

 

    式樣調查為針對建築物的構造、設計理念、營造技術、施工方法與構造材料

的調查工作。除了依賴歷史圖面及式樣說明書等史料來理解外，由對建築現況所

進行的基礎性調查、構造診斷等調查，自外而內瞭解建築物設計者的設計理念、

當時工匠的施工技術與方法，以及建築本身的構造細部等足以表現古蹟獨特性的

各項特徵。 

 

    目前關於原嘉義電信局之文獻史料可以從台灣建築會誌所登載之竣工相片、 

工程紀要。相關配置圖立面圖、式樣書等相關之史料著手，另外透過現場實測圖 

面、建材構造調查、修繕痕跡調查、老照片等史料之蒐集重和分析原嘉義電信局

建築物興建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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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建築物修復方針概述 

 

一、現場測繪計畫與執行 

 

    在現場測繪前，需先針對測繪人員進行職前訓練之工作，一方面教導測繪人

員有關歷史建築測繪記錄的基本觀念及相關注意事項、測繪重點，並訓練測繪人

員相關測繪工具之使用；另一方面利用原始圖面及舊照片等資料，讓測繪人員在

進行測繪工作前對建築物有初步的認識。 

 

    在開始測繪工作前，需針對建築物的現況，決定需測繪之圖面及需測繪之範 

圍，一般而言，除建築物之環境配置、各向立面、重要空間、結構之剖面外，對 

於建築物本身特殊之材料、空間、設備、不同構材之交接處，以及各處之修繕、 

破壞痕跡亦需要進行細部之測繪記錄。 

       

    因人力有限，當圖面記錄完成後便以二人為一組，二人測量圖面上所需尺寸， 

一人兼記錄並判斷所讀尺寸之正確性、準確度。同一空間避免有兩組測繪人員同 

時進行丈量記錄工作，以免互相干擾。測繪同時並輔以照相記錄，以補圖面不足 

之處。 

       

在現場測繪後將所得資料以繪圖軟體轉換為數位圖面，並校對現場測繪圖面

之完整度及丈量尺寸之正確性，日後針對遺漏及錯誤部分進行補測及修正工作。 

 

 

二、修復方針擬定 

 

    一般建築工程不會在工程進行中因檢討工程內容而停工，甚至變更設計。但 

在古歷史建築的修復工作上，為避免後因修復過程不斷發現調查之初並未發現之 

構造、材料及痕跡而不斷停工及因此而變更設計，最佳的方式是將修復工程分為 

兩部分：前半段針對於特殊及存有疑慮部分進行解體調查，根據解體調查所得之 

結果及所釐清之疑慮，擬定周詳之修復及再利用計劃後；第二部分再根據修復計

劃進行後半段之修復工程。 

       

    歷史建築修復及保存之目的，在於將歷史建築之原風貌，以及歷史建築本身 

所具有的歷史價值及當時的社會狀況保存、傳達給後代子孫，因此古蹟的原風貌 

必須包含歷史建築原有之舊材及構造技術，這些材料及構造技術反映當時的社會 

背景、營建技術、空間觀念乃至社會文化等等，因此針對調查結果擬定之修復方 

針代表著價值的判斷，亦即對歷史建築整體而言，哪些部分最具保存價值；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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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可以依原建造技術修復成當時風貌者；哪些部分可以運用現代材料作為再 

利用之規劃，必須多方討論，就整體而言，可分為三種基本的修復方針： 

 

 

（１）復原至落成當初的風貌：若經過調查顯示，建築物在落成當初的風貌上是   

最具保存價值時的修復方針。 

 

（２）復原至某一特定年代、時期的風貌：若該歷史建築因應某一歷史事件而進 

行改建工程，並判定該歷史事件及該改建工程十分重要時的修復方針。 

 

（３）維持現況：若該歷史建築以目前而言仍維持良好的狀態，歷史建築內所產 

生之活動得以彰顯其價值時的修復方針。 

 

 

 

 

 

 

 

 


